
镇 江 市 丹 徒 区 人 民 法 院

公      告       
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1）苏 1112破 8号之一

本院根据申请人徐某等人的申请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

裁定受理徐某等人对江苏金苹果家具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

一案，经查，截至 2021年 6月 24日，江苏金苹果家具有限

公司审计调整后资产总额 35311324.53元，审计调整后负债

总额为 85451398.1元 ，净资产为-50140073.57元，资产负

债率 241.99%。债务人江苏金苹果家具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

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裁定宣告江苏金苹果家具有

限公司破产。

特此公告。

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
